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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个干部职工家庭只能享受
一次房改优惠政策的原则，省人大、省
政府、省政协办公厅共同推进“交旧换
新”，截至今年9月份，省人大、省政府、
省政协办公厅90%以上的在职干部职工
已承诺按照《省直机关建购住房置换实
施方案》的要求，进行住房置换。省直单
位住房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省委、省政府有关解决房
改遗留问题的意见出台后，大多数在职
和离退休干部职工讲规矩看大局，积极
拥护这一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改革
举措。

目前，无论是我国还是山东，全面
深化改革的系列措施正在各个领域有
序展开。去年11月，我省出台了《关于深
化省直机关住房制度改革和处理好干
部职工住房问题的意见》，指出了干部
职工住房中同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
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仍然存在；与
此同时，还有不少干部职工因为各种原
因没有参加房改，没有参加福利购房或
低价购房，住房困难比较突出。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近20年住房制
度改革的遗留问题。

1997年，我省实施住房改革制度，
取消了福利分房，取而代之的是发放职
工住房补贴、建立公积金住房货币化补
偿。刺激买房需求的同时，带来了房地
产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取得了很好的经
济和社会效果。

然而，房改补贴没能跟上市场房价
的步伐，甚至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无法
满足职工的住房需求。于是，一些单位
又不同程度恢复了自己组织建购住房，
有的单位利用部门行政权力和公共资
源购买低价商品房。

中央和我省连续发出多个文件，要
求坚决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我省也
进行清理整治，但工作始终没有完全到
位。一些干部职工仍然违规占有多套住
房，还有不少干部职工则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参加房改，有的职工甚至房改15年
过去了，还没有领到该得的货币补偿。
与此同时，省直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长期
闲置，房子破损很厉害却用不上这笔
钱，物业管理社会化进展也很不平衡。

近年来，中央巡视组巡视山东，这
些问题也引起了巡视组的高度重视，两
次巡视反馈意见中都明确指出了上述
问题。

2011年2月，中央第六地方巡视组
对山东巡视回访时反馈意见指出：“省
级机关干部职工住房建设不够规范。主
要是各单位各部门之间解决住房问题
不均衡，有的机关干部不愿意‘拿到新
房交旧房’，干部群众对此仍有一定反
映，急需出台相关政策予以规范。”

2014年3月29日至5月28日，中央第
四巡视组对山东巡视时反馈意见指出：

“少数领导干部违规获取、占有多处房
产。有的市、厅级干部每调一处就购得
一套住房。”

对巡视发现的问题，省委明确作出
了整改承诺，制定了整改措施。对省级
干部住房进行了清理规范，目前，已全
部完成了整改任务。对省直机关分两批
共141个单位集资建构职工住房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计，对发现问题的单位，提
出了明确的整改意见和时间表。

这些问题亟待解决，这是杜绝公权力
滥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具体措施。
为此，自201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结合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采取有力
措施，继续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着力解决各
种房改遗留问题。

房改时无房或不达标职工，如今终于
按方案规定领到了货币补偿。省直单位一
次性住房资金补偿挂账目前已经完全兑
现，符合条件的588个单位、23868户职工共
兑现资金3亿多元。

房改时超规定面积购买住房必须将差
价和利息补上。省机关事务局、省财政厅加
快补交款工作进度，共收回补交房款4 . 38
亿元。对于逾期未交款的，将按银行信用卡
还款逾期有关规定收取利息。2015年12月
31日前仍未办理补交款手续的，视为自动
放弃购买超规定面积标准住房，相关住房

由住房管理单位负责予以清退。
房改房和保障房房产证办理的历史遗

留问题也得以解决，阳光舜城省直住宅区
51幢楼1961户中符合条件的省直干部职工
的房产证全部办结。我省还开展了省直机
关事业单位无房职工一次性住房补偿试
点，目前已向无房职工发放一次性住房补
偿资金5 . 93亿元。

同时，省直单位建购住房中存在的拖
欠规费及资金的问题也进行了整改。目前，
省委办公厅补交齐了全部土地出让金903
万元。省政府办公厅补交了城建综合配套
费1281万元，偿还拖欠国有企业的购地费
450万元。省政协办公厅已经完成补交城建
综合配套费1650万元，交纳土地出让金
6100万元。省人大办公厅目前正在济南市
有关部门办理竣工后的各项手续，将全部
交纳有关税费和土地出让金。

问题不能拖下去

省省直直住住房房改改革革渐渐入入深深水水区区
一个干部职工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优惠

有的好几套房

有的拿不到补贴

我省省直机关住房改革制度要求，一
个干部职工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优惠政
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由于之前，一
些单位动用了公共资源建房，不少干部拥
有两套或多套政策住房，针对这样的情况，
必须“交旧换新”。

根据规定，凡属于“交旧换新”项目，如
因旧房已拆迁或者出售无法腾退的，应当
上缴拆迁补偿或者转让所得与腾退旧房价
款的差额。旧房拆迁后选择安置新房的，应
当将安置的新房腾退给原旧房所属单位或
省机关事务局，并进行相应抵扣清算。个人
腾退的旧房交原房产单位或者省机关事务
局按新的房改政策安排处理，旧房出售的
收入除用于新房建设项目之外的结余部
分，上交省直房改基金。

省直单位住房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这些改革措施，一
小部分干部职工“想不通”，甚至有抵触畏
难情绪，但有了政策就要执行，作了承诺就
要兑现，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不理解就在事
关政策法规和公平公正的改革举措上“卡
壳”。

“做好这项工作，是落实中央巡视组的
要求，全面完成整改工作的一项硬任务，也

是巩固和扩大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践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一个较大
举措。”上述负责人对记者说。

对此，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有
关负责同志多次找有关人员谈话，得到了
绝大多数干部职工的理解。目前，省人大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和省政协办公厅90%
以上的在职干部职工已承诺按照《省直机
关建构住房置换实施方案》的要求进行住
房置换。

省直单位住房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表示，认为拖延下去就会不了了
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更是完全错误的；如
果不处理好这个问题，就无法落实好中央
巡视组的要求，无法履行对中央的承诺。此
外，这也是维护干部职工合法权益的需要，
如果允许有人违规多占住房，就不能体现
社会公平正义。

据了解，如果在住房清理整顿过程中，发
现严重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将移交纪检和司
法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今后党政机关一
律不得进行集资建房，一律不得动用公共资源
补助团购住房，一律不得挪用其他财政资金支
付干部职工的住房费用。

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优惠政策

然而，住房改革后，长期跑不赢房价的
住房补贴怎么办？无房的职工怎么办？干部
异地任职需要住房怎么办？腾退的住房如
何使用？这些疑问都有了答案。

多房的要清退，无房的也要补偿。为维
护政策连续性，一次性住房补偿工作基本
结束后，我省将研究建立无房职工住房补
贴长效机制。补贴按月随工资发放，并动态
调整。各部门各单位清理腾退出的旧房，符
合条件的，可以按照新的房改规定出售或
出租给无房职工，在此情况下，停发无房职

工住房补贴。
而对于易地调动干部在原工作地已经

购买公有住房的，如新任职单位有条件，可
先退掉原任职地购买的房改房，按房改时的
职务和新任职地房改政策，购买新的公有住
房。

不想买房的干部，还可以租房子，按照
中央规定，在新工作地没有住房的干部，可
以租住新工作地提供的临时性周转住房。调
动干部居住的周转住房水、电、燃气等费用
由个人负担，租金按有关规定执行。

异地任职，可租周转住房

1 2

3

4

正在我省开展的省直机
关住房制度改革目前取得重
大进展，郁积多年的房改遗
留问题不久将得到彻底解
决。我省要求，今后任何单位
不得建购住房，一个干部职
工家庭只能享受一次房改优
惠，多占的必须交回或补偿
差价；单位建房中利用公共
资源和公权力影响而欠缴的
税款也必须补交。

本报记者 陈玮 高扩

一是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现象仍然
存在；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干部职工因为
各种原因没有参加房改，没有参加福利
购房或低价购房，住房困难比较突出。

房改时超规定面积购买住房必须将差价和利息补上。省机关事务局、省
财政厅加快补交款工作进度，共收回补交房款4 . 38亿元。对于逾期未交款的，
将按银行信用卡还款逾期有关规定收取利息。

一小部分干部职工“想不通”，甚至有抵触畏难情绪，但有了政策就要执
行，作了承诺就要兑现，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不理解就在事关政策法规和公平
公正的改革举措上“卡壳”。

对于易地调动干部在原工作地已经购买公有住房的，如新任职单位有条件，
可先退掉原任职地购买的房改房，按房改时的职务和新任职地房改政策，购买新
的公有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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